
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 3-氯丙炔

等

5 种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

应急厅函〔2026〕159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应急管理厅(局)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应急管理局:

近日，应急管理部等 10 部门发布公告,将 3-氯丙炔、2-

碘酰基苯甲酸、2-重氮乙酰乙酸对硝基苄酯、甲磺酰基叠氮、

2-硝基-3-甲基苯甲酸等 5种危险化学品(以下统称 5种危险

化学品)纳入《危险化学品目录(2015 版)》，现就做好相关

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按照《3-氯丙炔等 5 种危

险化学品分类信息表》(详见附件)，引导公众特别是有关企

业熟知 5 种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、安全要求、应急处置措

施等，有效防范安全风险。

二、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要组织开展摸底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》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

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

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章

规定，做好安全监管工作。相关企业应于 2026 年 7 月 31 日



前依法依规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危险化学品经

营许可证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。

三、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及其危险化学品登记机构要根

据摸底情况，督促 5 种危险化学品生产、进口企业，落实《危

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》，及时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。

请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及时将本通知要求传达到市、县

应急管理部门和有关企业，并组织做好相关工作。

附件:3-氯丙炔等 5 种危险化学品分类信息表

应急管理部办公厅

2026 年 4 月 28 日

https://www.mem.gov.cn/gk/zfxxgkpt/fdzdgknr/202604/W020260430657674316367.wps


附件

3-氯丙炔等 5种危险化学品分类信息表
序号 品名 别名 英文名 CAS 号 危险性类别 备注

1 3-氯丙炔 炔丙基氯
3-chloropropyne;

3-chloroprop-l-yne
624-65-7

易燃液体，类别 2

急性毒性-经口，类别 3

急性毒性-吸入，类别 3

皮肤腐蚀/刺激，类别 1B

严重眼损伤/眼刺激，类别 1

危害水生环境-长期危害，类别 3

2 2-碘酰基苯甲酸
2-iodoxybenzoic acid;

o-iodoxybenzoic acid
61717-82-6

爆炸物，1.1 项

皮肤腐蚀/刺激，类别 2

严重眼损伤/眼刺激，类别 2

特异性靶器官毒性-—次接触，类别 3

3 2-重氮乙酰乙酸对硝基苄酯
4-nitrobenzyl 2-diazoacetoacetate;

p-nitrobenzyl 2-diazoacetoacetate
82551-63-1 爆炸物，1.1 项

4 甲磺酰基叠氮 methanesulfonyl azide 1516-70-7 爆炸物，1.1 项

5 2-硝基-3-甲基苯甲酸
2-硝基间甲基苯甲酸

3-甲基-2-硝基苯甲酸

2-nitro-3-methylbenzoic acid;

3-methy1-2-nitrobenzoic acid
5437-38-7

皮肤腐蚀/刺激，类别 2

严重眼损伤/眼刺激，类别 2

特异性靶器官毒性-一次接触，类别 3


